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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旅行社责任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主险合同

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险合

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尽

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

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以下原因导致被保险人为其负责组织、接待的旅游者预订行程中

原计划搭乘的交通工具延误或旅游者无法搭乘原计划搭乘的交通工具，延误时间连续六小时以上，

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延误而支出的食宿、交通等合理、必要的费用，但不包括旅行社疏忽、

过失所致旅程延误引致的上述费用，且保险人的赔偿最高不超过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限额： 

（一）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公共卫生事件、恐怖活动等社会安全事件以及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

武装冲突、骚乱、暴动等； 

（二）航空管制； 

（三）运输工具机械故障； 

（四）罢工、劫持或怠工及其他空运、航运工人的临时性抗议活动； 

（五）旅游者旅行证件因非被保险人原因遗失或被盗、被抢等。 

本保险项下延误时间的计算自原计划搭乘的交通工具的原定开出时间开始，直至搭乘由交通

工具承运人安排的最便利的替代交通工具的开出时间为止。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第四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按本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二）被保险人已经根据其与相关方的约定获得补偿的损失。 

第五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责任限额包括每人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及累计责任限额，由

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七条 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八条 本附加险负责赔偿的交通费用是指：旅程延误后，被保险人额外支出的合理、必要的

费用，包括：往返机场、车站、码头与住宿地之间的交通费用；因机票、车票、船票等交通票改

签或退票而产生的手续费用；因确实无法改签或退票而损失的原已购买的机票、车票、船票等实

际发生的交通票费用。 

 本附加险负责赔偿的食宿费用包括延误后的食宿费用、已经预定但未能入住的食宿费用等。 

 本附加险负责赔偿的费用标准采用经济性标准，经济性标准是指赔偿标准不高于旅游团原预

定的费用标准。 

第九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以下作为索赔依据的证明和材料： 

（一）旅游合同、旅游行程单、旅游者名单、旅游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出险索赔通知书、出险事故经过（导游书写，三名以上游客签名并加盖旅行社公章）； 

（三）旅程延误证明或航空公司等运输机构或其代理人出具的延误时间及原因的书面证明或

旅行社所能提供的其它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资料； 

（四）火车票或汽车票或飞机票或船票原件或复印件、中国境内出发航班登机牌； 

（五）费用损失清单及凭证包括交通费用、食宿费用、通讯费用、必要物品购置费用及发票

或收据等，费用清单上需对每项费用使用原因、涉及人员、数量等进行简要说明； 

（六）损失票据原件或者地接社结算清单及相关方说明（比如订房确认函、车队说明等）； 

（七）重置护照及其它旅行证件、旅行票据的费用发票或收据； 

（八）未使用旅行票据的证明、退款证明； 

（九）旅行社指定账户复印件、旅行社划款凭证； 

（十）涉及包机的，还应提供：旅行社的包机、包座或分销协议、旅行社支付票款证明。 

 


